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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规划背景
1、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划管理法制化；
2、落实城镇总体规划、指导城镇开发建设；
3、加快推进钦北区城镇化发展，进一步优化城镇群城镇带布局。
第二条 规划原则
1、以人为本的原则；
2、可持续发展原则；
3、弹性控制、发展原则；
4、整体效益优先原则。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4、《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9年修订）；
5、《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6、《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7、《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8、《钦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9、《钦北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10、《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
11、《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数据库标准（试行）》；
12、《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1年修订）》（桂自然资发〔2021〕81号）；
13、《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023年）；
14、《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15、《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16、《钦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7、《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总体规划（2012-2030）》；
18、《钦州市加油站行业发展规划（2021-2025）》；
19、《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
20、《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21、《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22、《钦州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2015年版）；
23、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第四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北面以人民北路为界，东部以河堤路为界，南面以城西一街为界，西部以沿江护堤路为界，规划用地面积约16330.58平方米（1.6331公顷）。
第五条 数据基础
采用“三调”及基期年2024年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成果的村域行政区边界、土地利用现状等为底图基础。平面坐标系统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系统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投影方式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按3°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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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功能定位
规划功能定位为小董镇城中老城区宜居型居住街坊。
第七条 发展规模
规划范围总面积为16330.58平方米（1.6331公顷）；容纳人口约690人。
第八条 规划原则
1、落实《钦州市钦北区小董镇总体规划（2012-2030）》的要求，后续与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单位衔接，纳入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
2、应充分考虑城镇景观、环境、绿化等多方面的要求，应和城镇的总体规划布局相协调。
3、注重与周边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衔接，总平布局在满足实际要求的情况下，采用科学的布置方案，尽量减少用地规模，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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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用地使用性质分类
本规划区内土地使用性质分类和分类代码均采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023年版）三级分类体系的规定。用地分类划分到三级类。
第十条 用地功能构成
规划范围内用地功能以居住及商业为主，并相关配套便民服务设施等用地。
第十一条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规划二类城镇住宅用地15852.81平方米（1.5853公顷），占总建设用地的97.07%。主要为可供市场开发的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并配套建设便民服务设施，建筑主要以多层住宅为主，属于第Ⅳ建筑气候区，用地规模等级为居住街坊级，容纳人口约690人。
第十二条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规划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477.77平方米（0.0478公顷），占总建设用地的2.93%。主要建设零售加油站营业网点，级别属三级加油站，并配套建设营业室、便利店、办公室、公共厕所、配电间、消防设施、挡土墙和围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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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道路等级
规划范围的道路等级分为城镇主干道和巷路。
第十四条 道路断面
1、规划区北面的人民北路为城镇主干道，红线宽36米，双向6车道，其中外侧车道为混合车道，两侧分别设置6米宽的人行道，断面形式为一块板形式。
2、规划区东面的河堤路为巷路，红线宽16米，双向4车道，其中外侧车道为混合车道，两侧分别设置3.0米宽的人行道，断面形式为一块板形式。
3、规划区南面的城西一街为巷路，红线宽12米，双向2车道，两侧分别设置3.0米宽的人行道，断面形式为一块板形式。
4、规划区西面的沿江路（暂定名）为巷路，红线宽12米，双向2车道，两侧分别设置3.0米宽的人行道，断面形式为一块板形式。
第十五条 交叉口控制
1、本规划区周边的道路交叉口为平面交叉形式。
2、在平交路口根据交通量大小设置信号灯或交通标志控制车辆。
3、道路交叉口周围用地实行视距三角形控制。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不得存在任何妨碍驾驶员视线的障碍物。
第十六条 出入口规划
1、不得在交叉口、人行横道、公共交通停靠站以及桥梁引道口设置机动车出入口。
2、规划范围内的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的出入口分别设置在地块东侧和西侧巷路。
3、加油站用地受地形条件限制车辆入口和出口分开设置于人民北路，其中：加油站机动车入口与西面小董大桥的桥梁引道口的距离约100米，机动车出口距东面道路交叉口距离约63米，进出口的视距约50米；对该地块出入口实行右进右出交通管制，同时对该路段进行限速管制。
第十七条 竖向规划
规划范围场地高程范围从23米至30米，整体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规划范围场地以及内部道路标高与周边已建道路进行合理衔接。
规划场地内部交通与外部道路交叉口坡度控制在0.4%以下。场地高程在控制中宜采用平缓过渡的策略，便于用地的建设。地块的规划高程应比周边道路的最低路段高程高出0.2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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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给水工程规划
1、用水量预测
规划范围内用水量为208.48m³/d。
2、给水管网规划
（1）规划范围内用水由小董镇区北面回头岭的自来水厂供给，水厂取水水源为小董江，由人民北路和用地东侧河堤路的市政供水管网引入规划区。
（2）采用生活、消防共用给水管网。沿人民北路敷设两路输水干管，管径为DN150；输水支管沿规划用地东侧河堤路敷设，管径为DN100；规划场地内新建给水管道沿规划道路敷设，并形成环状管网，以保证用水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3）城镇人数5.0万人＜N≤10.0万人，同一时间内发生2起火灾标准，一起火灾灭火设计流量为35L/S。
（4）市政给水、天然水源等可作为消防水源，并宜采用市政给水；当市政给水管网连续供水时，消防给水系统可采用市政给水管网直接供水。
（5）规划范围北面的人民北路敷设两路DN150市政给水干管，形成环状给水管网，发生火灾时由消防车从室外消火栓取水，同时可以利用小董江等自然水体作为消防补充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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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排水体制
规划采用雨、污水分流制系统排水。
2、污水量预测
综合生活污水量采用按给水量的80%计算，则本规划区污水总量为166.78m³/d。
3、污水管网规划
规划区内污水主干管道采用重力流形式沿人民北路和用地东侧河堤路顺坡布置，污水管道管径为d400。污水统一收集到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统一排放。
第二十条 雨水工程规划
1、雨水管网
雨水管网规划根据总体规划布局及自然地形、地势及河道布设管道，规划区范围的雨水管径为d800～d2000。
2、雨水处理
在雨水排出口处设置沉泥井，将规划范围内部道路及绿化雨水经过初期处理后就近排入附近水体。
第二十一条 电力工程规划
1、电力负荷预测
规划范围内采用单位建设用地负荷指标法预测用电负荷约为235.33kW。
2、电源规划
规划区用电电源从镇区东部110KV小董变电站引入，电压等级为10kV。
3、供电线路敷设
（1）规划区周边10KV配电线路采用地埋电缆，由镇区35KV变电站出主干电缆到规划区附近10KV开闭所，再由开闭所分出支线为区内供电。电压等级为10KV/380V/220V。
（2）电力网采用环状和支状相结合的布置形式，电力电缆沟原则上应在道路建设或者改造时，沿道路西侧、北侧人行道或绿化带下埋地敷设并与市政设施相互协调，同步建设。
（3）各变压器应采用干式变压器，同时在变电所施工时，应考虑该站附近路灯的用电。
第二十二条 通信工程规划
1、固话容量预测
规划区固定通信用户预测采用分类用地固定通信用户密度法预测固话需求总量约为406门。
2、通信线路规划
从人民北路和用地东面河堤路引入通信电缆。电缆线路采用pvc管敷设，管群埋深不得小于0.7米，排管布置在相关道路的人行道下。电信电缆管沟的建设应与道路同步建设，有线电视电缆线应与通信电缆线路共沟建设。
第二十三条 燃气工程规划
1、用气量预测
规划区全年居民生活用气量为1.47万m³。
2、气源
规划区近期以瓶装液化石油气为主要气源，远期小董镇天然气源为LNG瓶组气化站，燃气以管道天然气为主，以瓶装液化石油气为辅。
3、燃气管线规划
管网以环网为主，铺以枝状管伸向街坊内部。燃气管道采用热轧无缝钢管或PE管，干管最小覆土厚度车行道上不小于0.8m。沿规划道路布置中压配气干管网，管径主要为DN150。经中低压调压器调压后直接输送给用户，低压管管径为DN100。
第二十四条 工程管线综合规划
1、管线种类
综合的管线包括：给水、污水、雨水、电力、弱电、燃气、路灯等管线。
2、管线位置
管线沿道路敷设，原则上给水管线、雨水和燃气管线位于路东和路北；污水管线、弱电管线、电力管线位于路西、路南；
3、管线布置
地下管线之间的最小水平间距和相互交叉时各管道间的最小间距应满足《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要求。
工程管线交叉敷设时，地表面向下的排列顺序一般为：电信管线、电力管线、给水管线、雨水管线、污水管线。
工程管线的最小覆土深度：
电力管管顶最小覆土深度0.6m；
电信管管顶最小覆土深度0.7m；
给水管管顶最小覆土深度0.7m；
雨水管、污水管控制在以上管线下方，交叉时局部调整。
工程管线交叉时的避让原则：
压力管线让重力自流管线；可弯曲管线让不易弯曲管线；分支管线让主干管线；小管径管线让大管径管线，临时性的让永久性的，工程量小的让工程量大的，新建的让现有的，检修次数少的、方便的让检修次数多的、不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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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消防规划
1、消防栓规划
市政消火栓宜采用直径DN150的室外消火栓，室外地上式消火栓应有一个直径为150mm或100mm和两个直径为65mm的栓口；市政消火栓宜在道路的一侧设置，并宜靠近十字路口，但当市政道路宽度超过60m时，应在道路的两侧交叉错落设置市政消火栓；市政消火栓的保护半径不应超过150m，间距不应大于120m；消火栓距路边不宜小于0.5m，并不应大于2.0m，距建筑外墙或外墙边缘不宜小于5.0m。
2、消防给水规划
消防水源采用给水管网供水方式，注意保护和利用天然水体作为消防补充水源，并修建通向天然水源的消防车通道和取水设施。规划消防给水系统与城镇生活、生产给水系统同网。市政消火栓平时运行工作压力不应小于0.14MPa，火灾时水力最不利市政消火栓的出流量不应小于15L/s，且供水压力从地面算起不应小于0.10MPa。
3、消防通道规划
（1）规划区的周边的主要干道、街区道路和用地内部道路的宽度、转弯半径均应满足消防车辆通行的要求。
（2）消防车通道之间的距离不宜超过160米，消防车道宽度均≥4米，消防车道转弯半径≥9米、坡度≤8%。当消防车通道上空有障碍物跨越道路时，路面与障碍物之间的净高不得小于4米。消防车道穿过建筑物的门洞时，其净高和净宽不应小于5米×4.5米；消防车道的地下管道或暗沟，应能满足大型消防车辆的压力。
（3）尽端式消防车道应设有回车道或回车场，回车场的尺寸不应小于15×15米。
4、安全防护
（1）三级站埋地油罐、加油机、油罐通气管口、油气回收处理装置等站内汽油工艺设备与民用建筑（三类保护物）的安全间距≥7m；柴油工艺设备与民用建筑（三类保护物）的安全间距≥6m。
（2）三级站埋地油罐与主干路（人民北路）的安全间距≥5.5m；加油机、油罐通气管口、油气回收处理装置与主干路的安全间距≥5m；柴油工艺设备与主干路的安全间距≥3m。
（3）三级站埋地油罐、加油机、油罐通气管口、油气回收处理装置等站内汽油（柴油）工艺设备与架空通信线路的安全间距≥5m；与无绝缘层的电力架空线路的安全间距≥6.5m；与有绝缘层的电力架空线路的安全间距≥5m。
（4）本规划加油站的汽油、柴油工艺设备与站外新建建（构）筑物的建筑控制线划分范围及安全间距详见图则。加油站内设置的便利店、公厕等辅助用房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间距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等相关规范进行确定。
（5）若加油站为现有站内改建，其与站外现状已建建筑的安全间距和退距根据小董镇的管理要求和现状建设条件相互协调进行安全管控，应符合《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第4.0.4条的规定，并应通过改建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项目消防查验报告以及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审查。
第二十六条 防洪排涝规划
小董镇镇区防洪主要为小董江，防洪标高为23.0米，小董按20年一遇标准设防。规划区通过加固排水沟渠与堤路结合的方式提高防洪标准。
第二十七条 抗震防灾规划
1、抗震设防标准
规划区在Ⅱ类场地条件下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0g，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0.35s，地震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
2、工程抗震
（1）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和工程设施应确定其抗震设防类别，按国家和钦州市现行有关标准进行设计；
（2）现有建筑物、构筑物和工程设施应按国家和钦州市现行有关标准进行鉴定，提出抗震加固、改建和拆迁的意见。
3、防止地震次生灾害
（1）本规划范围北面规划的商业服务业用地主要建设零售加油站网点，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遵守操作流程和保证安全防护距离。
（2）加油站是易燃、易爆场所，具有高危险性，针对可能发生的灾害制定有效的应急预案，以保证工作人员和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受到伤害及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损失。
（3）经过危险识别、风险评估，确认加油站灾害因素，如火灾、油品跑、冒、漏，加强对事故灾害进行全面的预测和防范，通过危害识别、风险评估等因素，制定适合本规划的应急预案。
第二十八条 地质灾害防治
1、工程建设施工前应进行详细的岩土工程勘察，查明场地岩土体的分布特征，查明建设场地浅层溶洞、隐伏土洞、软弱土体的分布特征。
2、对经评估认为可能引发地质灾害或者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建设工程，应当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同时进行。配套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主体工程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bookmark: _Toc17212]第七章 环保环卫规划
第二十九条 环保工程规划
1、大气环境保护目标与措施
（1）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控制各类大气污染物排放，以保证规划区环境空气质量稳定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2）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① 加强卫生保洁，防止地面扬尘。加强规划区道路保洁，逐步达到规划区主干路、住宅区、周围基本无扬尘，消灭垃圾死角。严禁在规划区内焚烧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② 强化机动车污染管理，改进规划区自有机动车尾气净化装置。加强路网配套建设，控制规划区干道车流量。加强住宅区道路建设，改变占道停车状况。
③ 提高规划区绿地面积，增强自净能力；提高规划区绿化滞尘效率，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2、水环境保护目标与措施
（1）水环境保护目标
控制各类水污染物排放，以保证周边主要地表水体的水环境质量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2）水环境保护措施
加强水污染的监督管理，规划区内生活污水禁止随意排放，需通过化粪池进行污水处理再经市政污水管网收集排入镇区南面污水处理厂，经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后排入镇区小董江下游。
3、声环境保护目标与措施
（1）声环境保护目标
控制噪声的排放，以保证规划区内主要区域的声环境质量可以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所规定的相应标准要求。
① 规划区居住区域执行环境噪声1类标准；
② 规划区商业区域执行环境噪声2类标准；
③ 规划区北面的人民北路为城镇主干道，应执行环境噪声4类标准,。
（2）声环境保护措施
① 加强交通噪声管制。对规划区周边干道的交通噪声实施管制，将其作为交通噪声污染控制区。
② 居民集中区实行夜间施工噪声管制。对施工建设的项目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噪声污染防治“三同时”制度，防止产生新的噪声污染源。加强对民用空调机、宾馆娱乐场所、居民区装修、维修业等第三产业产生的社会生活噪声的管理。
③ 加强绿化，降低噪声污染。完善道路绿化系统，在主要道路两侧进行绿化植树，建设护林带，建筑物积极进行垂直绿化。
4、固体废弃物管理与措施
（1）对规划区产生的生活垃圾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制度。
（2）加强“白色污染”管理。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饭盒、塑料薄膜包装袋，推广可降解即可回收再生利用的包装材料，鼓励和扶持废旧塑料回收和再利用项目。
第三十条 环卫工程规划
1、 固体废弃物发生量预测
规划区生活垃圾总垃圾量约为0.7t/d。
2、 环卫设施规划
（1）垃圾收运系统
建立垃圾收集点--垃圾转运站--无害化垃圾处理场的收集处理体系。
（2）垃圾箱与废物箱
规划区垃圾收集方式以垃圾桶定点收集为主，垃圾桶的服务半径在70米以内。
废物箱一般设置在城镇街道两侧和路口、居住区或人流密集地区。
（3）公共厕所
规划在用地北面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内设置公共厕所一个，与规划的加油站点结合建设。
3、道路保洁
规划区北面道路属城镇主干道，为一级清扫路面；西面沿江路属滨江路，为二级清扫路面；规划区东面与南面道路及用地内部路为三级清扫路面。
[bookmark: _Toc8973]第八章 地块管控规划
第三十一条 地块划分
规划区分为两个地块。依次编号为A-1-1、A-1-2。
第三十二条 土地使用强度控制指标
规划对用地范围内的各个地块进行开发强度控制，控制指标分为约束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两类。
（1）约束性指标：包括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限高、交通出入口方位、建筑退距等，此类指标须按规定执行。
（2）指导性指标：包括非机动车停车泊位、建筑形式、体量、风格要求、建筑色彩等。
第三十三条 建筑容量控制
1、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本规划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主要建设零售加油站营业网点，容积率控制≤0.6，建筑密度控制≤40%。
2、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本规划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内主要规划以多层（4～6层）住宅建筑为主，结合城镇天际线考虑，容积率控制≤2.0，建筑密度控制≤35%。
第三十四条 绿地率控制
1、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加油站绿地结合项目用地自身使用要求进行建设，但站内不应种植油性植物，且不应种植树木和易造成可燃物堆积的植物。
2、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本规划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内的绿地率控制≥30%。
第三十五条 建筑高度控制
1、高度控制在≤24m，适用于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内的多层（4～6层）住宅建筑。
2、高度控制在≤10m，适用于规划区内的公建及居住配套服务设施（主要包括加油站营业网点、商业网点、幼托等）。
第三十六条 建筑间距规定
1、规划范围内的城镇住宅用地以多层住宅建筑为主，同时配套建设便民服务设施用房，建筑类别均为二级，防火间距≥6m。
2、规划范围内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主要建设三级加油站和配套设施用房，除应符合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外，同时应符合《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50156-2021）第4.0.4条的规定。
第三十七条 建筑后退规定
1、规划区内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建（构）筑物后退主干道-人民北路6米；
2、规划区内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建（构）筑物后退巷路-河堤路、城西一街和沿江路3米；
3、现状已建项目的建（构）筑物与道路后退距离按照小董镇的建设管理要求进行管控，但建（构）筑物建筑退距、间距需同时满足消防、日照、卫生、安全等国家、自治区、钦州市相关规范的要求，对不符合要求的项目通过详细规划的设计改造方案作调整，协调好与规划项目的衔接关系。
第三十八条 地块控制指标表
[bookmark: _Toc118881282][bookmark: _Toc114195919]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号
	用地
代号
	用地性质
	用地面积
(m²)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限高(m)
	备注

	A-1-1
	 
090105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477.77
	≤0.6
	≤40
	——
	10
	加油站

	A-1-2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15852.81
 
	≤2.0
	≤3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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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556][bookmark: _Toc11234][bookmark: _Toc21433][bookmark: _Toc31194][bookmark: _Toc19250]第九章 规划实施与建议
[bookmark: _Toc1273][bookmark: _Toc539][bookmark: _Toc13421][bookmark: _Toc2377]第三十九条 实施措施
1、严格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本规划经批准后，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本规划控制要求，服从规划管理，保证本规划的落实。
2、规划区范围内所有建设项目必须在地质详细勘察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前提下，依据勘察资料、地质灾害评估报告及环评报告的建议和结果实施。
3、规划区土地的统征及拆迁工作，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妥善安置拆迁人口，解决好对象群众的居住和就业问题。
4、加强规划管理队伍的建设，加强对规划管理队伍的领导，充分发挥规划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实施规划的权利和义务，建立违法、违规、违章的责任追究机制，提高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第四十条 实施建议
（1）大力宣传规划，提高公众对规划的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增强民众支持规划、服从规划的自觉性。
（2）地块开发应在本单元规划的指导下按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操作，并建立有效的管理机构和制度，以加强区内的建设和管理。
（3）按照市场经济原则，以经济杠杆和改革调控来推动本规划区的开发建设和实施。多渠道筹集资金，探索产业化经营的途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4）后续与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单位衔接，纳入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
（5）本规划经钦北区人民政府批准后，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规划成果不得擅自随意更改。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如有确实需要修改的内容，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章之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1479][bookmark: _GoBack]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成果组成
本控规成果由文本、图件、附件及数据库组成。其中，图件包含图纸、图则；附件包含说明书、相关文件汇编等内容。文本和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两者同时使用，不可分割。
第四十二条 规划生效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执行。
第四十三条  规划修改
本规划的调整、修改，必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的有关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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